[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
管理的通知
南川住建委发〔2025〕64号
[bookmark: _GoBack]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的管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7号）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共收益的定义
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入扣除管理服务费用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公共场地的车位租金收益、公共区域的广告收益、公共区域设立摊位的租金收益及其他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等。
二、公共收益的管理
（一）一般规定
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行专户管理。首次建立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单独账目前，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公共收益使用和收支情况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全体业主公布。检查结果作为公共收益独立账目首期初数。
（二）委托代管
业主大会成立前或未设立业主大会的小区，应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将公共收益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并设立单独账目。业主大会成立后，根据业主大会决定，选择自行管理或者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为管理。
1.交存原则
（1）2020年4月30日前，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对公共收益的用途、分配方案等有约定或决定的，按照约定或决定执行。
（2）2020年5月1日后，业主大会成立前，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临时管理规约的约定提取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作为管理服务费用，剩余的公共收益应全部纳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成立了业主大会的小区，除根据业主大会决定自行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的约定提取管理服务费用，未约定管理服务费用标准的，物业服务企业提取管理服务费的比例不得超过经营收入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剩余的公共收益按业主大会决定使用，未作决定的应全部纳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2.交存时间
当年产生的公共收益应于次年3月31日之前向区住房城乡建委完成交存。
3.交存主体
（1）居（村）民委员会代管的公共收益或未成立业主大会小区的公共收益，由居（村）民委员会或者由居（村）民委员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向区住房城乡建委申报交存。
（2）已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选择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公共收益的，由业主委员会或者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区住房城乡建委申报交存。
4.交存流程
（1）自查：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对公共收益所得收入、结余等进行自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金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制定公共收益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分配方案，并及时缴纳）。
（2）公示：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将公共收益收支明细表、公共收益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分配方案（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金额百分之三十时提供）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3）申报：当年产生的公共收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先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交资料，经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核查后，出具核查意见。
（4）交存：经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公共收益核查无误后，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将公共收益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居（村）民委员会代管的公共收益参照上述交存流程执行。
（三）自行管理
1.自行管理决议
业主大会成立后，决定自行管理公共收益的小区，应当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召开业主大会决定有关事项。
2.自行管理账户
自行管理期间，公共收益应当存入业主委员会账户，不得以任何个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可以持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到物业所在地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开设账户。
（四）自行管理转为代管
自行管理期间，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业主大会可以重新申请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解散的，解散前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做好公共收益的清算工作，并将资金账面余额划转到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
（五）代管转为自行管理
公共收益交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后，业主大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委员会应当持相关资料向区住房城乡建委提出书面申请，区住房城乡建委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通知专户管理银行将该物业管理区域交存的公共收益账面余额划转至业主委员会账户，并将有关账目等资料移交业主委员会。
三、公共收益的使用
（一）用途及使用范围
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二）使用流程
1.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公共收益，使用流程按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规定执行。
2.自行管理的公共收益，由业主委员会按业主大会决定使用。
四、公共收益的公示
业主对公共收益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每半年公布一次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15日。
五、公共收益的争议处理
物业管理区域百分之二十以上业主书面对公共收益收支提出异议的，可以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或者业主大会决定，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也可以申请物业管理联席会协调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文件从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文件《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管理的通知》（南川住建委发〔2025〕48号）同时废止。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各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的管理，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共收益的定义
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共有部位、共有设施设备经营所得收入扣除管理服务费用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公共场地的车位租金收益、公共区域的广告收益、公共区域设立摊位的租金收益及其他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等。
二、公共收益的管理
（一）一般规定
公共收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行专户管理。首次建立物业管理区域公共收益单独账目前，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公共收益使用和收支情况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向全体业主公布。检查结果作为公共收益独立账目首期初数。
（二）委托代管
业主大会成立前或未设立业主大会的小区，应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将公共收益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并设立单独账目。业主大会成立后，根据业主大会决定，选择自行管理或者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为管理。
1.交存原则
（1）2020年4月30日前，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对公共收益的用途、分配方案等有约定或决定的，按照约定或决定执行。未有约定或决定的，在扣除物业服务企业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的管理服务费用后，剩余的公共收益应全部纳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2）2020年5月1日后，未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临时管理规约的约定提取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作为管理服务费用，剩余的公共收益应全部纳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成立了业主大会的小区，除根据业主大会决定自行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的约定提取管理服务费用，未约定管理服务费用标准的，物业服务企业提取管理服务费的比例不得超过经营收入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剩余的公共收益按业主大会决定使用，未作决定的应全部纳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2.交存时间
当年产生的公共收益应于次年3月31日之前向区住房城乡建委完成申报交存。
3.交存主体
（1）居（村）民委员会代管的公共收益或未成立业主大会小区的公共收益，由居（村）民委员会或者由居（村）民委员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向区住房城乡建委申报交存。
（2）已成立业主大会的小区，选择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公共收益的，由业主委员会或者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区住房城乡建委申报交存。
4.交存流程
（1）自查：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对公共收益所得收入、结余等进行自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金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制定公共收益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分配方案，并及时缴纳）。
（2）公示：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将公共收益收支明细表、公共收益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分配方案（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金额百分之三十时提供）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3）申报：当年产生的公共收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先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交资料，经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出具审核意见。
（4）交存：经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公共收益申报资料完成审核后，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持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书向区住房城乡建委提交公共收益相关资料，将公共收益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
居（村）民委员会代管的公共收益交存流程参照执行。
（三）自行管理
1.自行管理决议
业主大会成立后，决定自行管理公共收益的小区，应当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召开业主大会决定有关事项。
2.自行管理账户
自行管理期间，公共收益应当存入业主委员会账户，不得以任何个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可以持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到物业所在地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开设账户。
（四）自行管理转为代管
自行管理期间，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业主大会可以重新申请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解散的，解散前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做好公共收益的清算工作，并将资金账面余额划转到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
（五）代管转为自行管理
公共收益交由区住房城乡建委代管后，业主大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委员会应当持相关资料向区住房城乡建委提出书面申请，区住房城乡建委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通知专户管理银行将该物业管理区域交存的公共收益账面余额划转至业主委员会账户，并将有关账目等资料移交业主委员会。
三、公共收益的使用
（一）用途及使用范围
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二）使用流程
1.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公共收益，使用流程按照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规定执行。
2.自行管理的公共收益，由业主委员会按业主大会决定使用。
四、公共收益的公示
业主对公共收益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每季度公布一次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15日。
五、公共收益的争议处理
物业管理区域百分之二十以上业主书面对公共收益收支提出异议的，可以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或者业主大会决定，在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下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也可以申请物业管理联席会协调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5年8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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